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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3315）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
業績公告

營業額

. 2014年度，本集團實現營業額人民幣15.21億元，較2013年度增長36.8%；

業務分部業績

. 集團三大業務分部均取得持續穩健發展

營業額（人民幣百萬元） 2014 2013 增長幅度

嵌入式軟件和安全支付產品 1,265 897 40.9%
數據處理服務 140 115 22.4%
發卡系統解決方案 116 100 15.8%

淨利潤

. 2014年度，本集團淨利潤為人民幣 2.14億元，較 2013年度增長 51.6 %；淨利率為
14%，較2013年增長1.3個百分點；

每股盈利

基本 人民幣 25.7分，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採用的加權平均股數為 830,031,901股
（ 2013年為人民幣 26 . 4分 ，計算 每股基 本盈利 所採用 的加權 平均股 數為
533,021,078股）

攤薄 人民幣 25.2分，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採用的加權平均股數為 845,808,842股
（ 2013年為人民幣 24 . 6分 ，計算 每股攤 薄盈利 所採用 的加權 平均股 數為
572,991,937股）

股息

. 公司董事會建議派發 2014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 10.0仙（ 折合人民幣 8.0
分），並提交股東周年大會由全體股東決定（ 2013年為港幣 4.8仙，折合人民幣 3.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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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邦達寶嘉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本公司」) 董事會 (以下分別簡稱「董事」及「董事會」)
欣然宣佈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止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合稱「本集團」）經審計業績如

下：

綜合損益財務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2014年12月31日

2014 2013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4 1,521,069 1,112,260
銷售成本 (1,102,565) (788,466)

毛利 418,504 323,794
其他收入、開支、收益或虧損 5 52,543 25,100
研發成本 (70,339) (46,754)
銷售及分銷成本 (115,843) (75,127)
行政開支 (27,254) (14,275)

除上市開支及財務成本前利潤 257,611 212,738
上市開支 — (15,837)
股份回購責任的非現金財務成本 6 — (11,513)
財務成本 6 (1,059) (2,058)

除稅前利潤 256,552 183,330
稅項 7 (43,045) (42,505)

年度利潤 213,507 140,825
年度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而其後可重新

分類至損益的匯兌差額 62 1

年度全面收入總額 213,569 140,826

每股盈利 9
— 基本 25.7 分 26.4 分

— 攤薄 25.2 分 24.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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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4年12月31日

2014 2013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186,373 124,806
土地使用權 11 890 1,025
無形資產 12 15,835 18,125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定金 11,732 —

214,830 143,956

流動資產
存貨 284,878 271,862
應收貨款 13 300,624 194,075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1,558 11,697
其他金融資產 14 740,000 —

已抵押銀行存款 22,574 27,894
定期銀行存款 617,600 902,567
銀行存款及現金 125,233 393,824

2,102,467 1,801,919

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及應付票據 15 546,886 428,978
其他應付款項 16 123,216 69,294
政府補貼 4,820 3,100
稅項 18,130 24,497
銀行貸款 — 15,316

693,052 541,185

流動資產淨值 1,409,415 1,260,73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624,245 1,404,690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 13,407 7,578

資產淨值 1,610,838 1,397,11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75,015 653
儲備 435,823 1,396,459

權益總額 1,610,838 1,39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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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4年12月31日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是一家在香港註冊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公司股票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交

易。公司是一家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是嵌入式軟件的研發，以及載有嵌入式軟件的支

付安全產品如智能卡等的研發、銷售及生產，以及提供全方位金融安全支付解決方案。本公司註冊辦事

處及主要經營地點的地址載於年報企業資料章節。

此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呈列，與公司的功能貨幣一致。

2. 新的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測的採納

本集團在本年度首次採納了以下對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及新的解釋

國際財務報告準測第10號、

第12號和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

投資實體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案 抵銷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

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之修訂案 非金融資產可收回金額披露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案 衍生工具之替代及對沖會計之延續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

第21號

徵費

本年度對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及新的解釋的採納，並未對本集團本年度及之前年度的財務表現和

狀況，和╱或，綜合財務報表中所披露情況，造成實質的影響。

對於以下已經發布但並未生效的新的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與客戶合同之收入 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之

修訂案

聯營收益之計入 5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案 披露主動性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和第38號之修訂案 可接受的折舊和攤銷方法之明確 5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和第41號之修訂案 農業：生產性植物 5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案 固定收益計劃：僱員供款 4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案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計價法 5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和第12號之

修訂案

投資實體︰適用合併豁免

國際財報告準則第10號和國際會計準則

第28號之修訂案

投資者和合作者或合資企業之間資產的出售或貢獻 5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2010–2012期間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2011–2013期間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2012–2014期間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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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2018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並可提前採納。
2 由2014年7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含限定性豁免條款，並可提前採納。
3 由2017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並可提前採納。
4 由2014年7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並可提前採納。
5 由2016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並可提前採納。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同的收入」

於 2014年 7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已頒布並建立了一個單一全面模型，以確認來自客戶合同的收

入。當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生效時，將取代現時沿用的收入確認指引包括國際會計準則第 18號「收

入」，國際會計準則第11號「建築合同」及相關的詮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核心原則乃一個實體應確認收入以體現向客戶轉讓承諾貨品或服務的數額，

並反映實體預期交換該等貨品或服務而應得的代價。具體來說，該準則引入了五步法來確認收入：

. 第1步：識別與客戶訂立的合同

. 第2步：識別合同內的履約責任

. 第3步：釐定交易價格

. 第4步：將交易價格分攤至合同內的履約責任

. 第5步：當實體符合履約責任時確認收入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當一個實體符合履約責任時確認收入，即當貨品或服務按特定的履約責

任轉移並由客戶「控制」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已就特別情況的處理方法加入更明確的指引。此

外，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亦要求較廣泛的披露。

本公司董事預期，將來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在報告金額或披露皆可能

構成重大影響。

然而，在本集團詳細檢討完成後，才可能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影響作出合理估計。

除以上披露之外，本公司董事預計對於新的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測的採納將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

產生實質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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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

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會計政策編製。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與香港會計師公會所

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完全吻合。此外，綜合財務報表已載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公司條例」）規定的適當披露。

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以公允價值計量除外。

4.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分部資料以公司內部管理報告為基礎而確立，此內部管理報告經由公司經營決策者—本公司主席審閱，

以利於分配經營所需資源和評估各分部表現。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本集團經營及可報告分部如下

嵌入式軟件和安全

支付產品（附註）

— 嵌入式軟件的研發與銷售、製造及銷售載有嵌入式軟件具有安全支

付功能的智能卡及相關產品

數據處理服務（附註） — 為金融機構、政府等大型發卡機構提供數據處理外包服務

發卡系統解決方案（附註） — 提供發卡設備及相關配件及解決方案服務

附註： 嵌入式軟件和安全支付產品，數據處理服務，和發卡系統解決方案曾分別命名為「磁條卡及智

能卡」，「個人化服務」和「現場發卡解決方案」分部。董事認為對該分部的重新命名更加合適，

並且不會改變該分部的性質和數據的展示。

各經營及可報告分部通過銷售產品或提供服務取得其營業額。各分部單獨管理，因為各分部產品需要不

同的生產及市場營銷策略。首席經營決策者不認為有任何經營分部在本集團可報告的分部中被重複累

計。

營業額指年度向集團外部客戶銷售貨物或提供服務的已收或應收的代價公允價值。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所取得的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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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報告分部劃分的營業額及業績的分析：

營業額 業績

2014 2013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向集團外客戶之銷售
— 嵌入式軟件和安全支付產品 1,264,383 897,141 314,358 225,314
— 數據處理服務 140,331 114,657 57,255 53,888
— 發卡系統解決方案 116,355 100,462 46,891 44,592

1,521,069 1,112,260 418,504 323,794

研發成本 (70,339) (46,754)

其他經營成本 (143,097) (89,402)

其他收入、開支、收益或虧損 24,551 21,978

利息收入 27,992 3,122

上市費用 — (15,837)

股份購回責任的非現金財務費用 — (11,513)

財務費用 (1,059) (2,058)

除稅前利潤 256,552 183,330

本公司主席根據各分部經營業績作出決策。概無分部資產或負債資料可用以評估不同業務活動的表現。

因此，並無呈報分部資產及負債資料。

其他資料

本集團所得來自外部客戶的營業額按客戶所在地劃分呈列如下：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 中國內地 1,447,595 1,035,458
— 香港及澳門 70,230 70,487
— 菲律賓 2,192 4,877
— 蒙古 932 1,177
— 其他國家 120 261

1,521,069 1,112,260

本集團所有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內地及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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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截至2014年 12月31日止年度，於嵌入式軟件和安全支付產品以及數據處理服務分部有兩名客戶的營業額

分別為人民幣360,752,000元和人民幣175,901,000元（ 2013年分別為人民幣389,245,000元和185,089,000元），

分別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10%以上。

5. 其他收入、開支、收益或虧損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呆賬撥備 (2,268) (2,97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913) —

政府補貼 1,083 6,351

利息收入 27,992 3,122

其他金融資產的投資收入 9,909 6,263

匯兌（損失）收益淨額 (1,034) 39

增值稅退稅 18,519 11,898

其他 (745) 399

52,543 25,100

6. 財務成本和股份回購責任的非現金財務成本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貸款的利息 (1,059) (2,058)

股份回購責任的非現金財務成本

截止 2013年 12月 4日，本公司於香港聯交所上市及贖回義務終止之日，股份回購所產生的非現金財務開

支已採用實際利率法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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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支出包括：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33,060) (28,466)

過往年度所得稅撥備不足 — (1,511)

(33,060) (29,977)

股息分派的中國預扣稅 (2,905) (3,788)

香港利得稅 (1,251) (4,865)

(37,216) (38,630)

遞延稅項 (5,829) (3,875)

(43,045) (42,505)

香港利得稅乃按年度估計應稅利潤的16.5%計算。

中國所得稅根據中國有關法律法規按適用的稅率計算。

本公司的中國附屬公司按25%繳納企業所得稅，惟珠海市金邦達保密卡有限公司（「金邦達保密卡」）已被

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並可於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享受15%的優惠稅率。

根據財政部及國家稅務總局財稅 (2008)第1號聯合通知，於向境外投資者作出分派時，只有金邦達保密卡

於 2008年 1月 1日之前賺取的利潤可免繳預扣稅。然而，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第 3條及 27條或其實施細則第

91條規定，以其後產生的利潤分派股息時，須按10%或（倘稅收協定或安排適用）較低的稅率繳納企業所

得稅。根據相關稅收安排，分配予合資格香港居民公司股息的預扣稅率為 5%。自 2010年 1月 1日起賺取

的未分配利潤遞延稅項責任已按5%的稅率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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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稅項支出與稅前利潤的對賬如下：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除稅前利潤 256,552 183,330

按適用所得稅率計算的稅項（附註） (64,138) (25.0) (45,833) (25.0)

不可扣稅開支的稅務影響 (3,056) (1.3) (11,162) (6.1)

毋需扣稅收入的稅務影響 5,376 2.1 — —

未確認可扣減暫時性差額的稅務影響 (2,312) (0.9) (1,593) (0.9)

授予一家中國附屬公司稅項優惠的稅務影響 29,175 11.4 22,750 12.4

在其他稅務司法轄區經營的附屬公司的不同稅率的

稅務影響 644 0.3 2,507 1.4

未分配利潤的中國預扣稅 (8,734) (3.4) (7,663) (4.2)

過往年度企業所得稅撥備不足 — — (1,511) (0.8)

年度的稅項支出及實際稅率 (43,045) (16.8) (42,505) (23.2)

附註： 所用稅率為本集團實質運營地中國的適用稅率。

於 2014年 12月 31日，本集團呆賬及陳舊存貨撥備的可扣減暫時性差額為人民幣 47,644,000元（ 2013年為人

民幣 38,396,000元）。由於使用可扣減暫時性差額的機會不大，故並無就有關可扣減暫時性差額確認遞延

稅項資產。

8. 股息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3年年度末期 — 每股普通股港幣4.8仙

（於2014年3月21日宣派，基於830,000,000股） 31,540 —

2012中期 — 每股普通股港幣24,322元

（於2013年5月30日宣派，基於1,000股） — 19,721

2012中期 — 每股普通股人民幣71,972元

（於2013年7月1日宣派，基於1,000股） — 71,972

31,540 91,693

報告期末後，董事會建議就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10.0仙（ 2013年為港

幣4.8仙），且須在即將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上獲得本公司股東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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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人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採用的盈利（本公司持有人應佔年度利潤） 213,507 140,825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採用的加權平均股數 830,032 533,021

具攤薄潛力的普通股的影響
— 購股權 15,777 1,296
— 超額配售權 — 358
— 股份回購 — 38,317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採用的加權平均股數 845,809 572,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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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樓宇

傢俬、

裝置及設備 汽車 廠房及機器 在建工程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集團

成本

於2013年1月1日 34,734 14,413 3,764 150,400 10,026 213,337

幣值調整 — (4) (5) — — (9)

添置 5,176 3,432 318 20,209 20,402 49,537

處置 — (748) (1,112) (9,384) — (11,244)

轉移 15,256 — — 11,649 (26,905) —

於2013年12月31日 55,166 17,093 2,965 172,874 3,523 251,621

幣值調整 — — (1) — — (1)

添置 — 11,218 1,291 34,092 42,839 89,440

處置 — (645) — (18,806) — (19,451)

轉移 2,566 — — 30,634 (33,200) —

於2014年12月31日 57,732 27,666 4,255 218,794 13,162 321,609

折舊

於2013年1月1日 13,402 12,520 2,581 91,521 — 120,024

幣值調整 — (1) (3) — — (4)

年度撥備 2,131 1,689 405 13,814 — 18,039

處置時對銷 — (748) (1,112) (9,384) — (11,244)

於2013年12月31日 15,533 13,460 1,871 95,951 — 126,815

年度撥備 2,809 2,359 265 21,526 — 26,959

處置時對銷 — (645) — (17,893) — (18,538)

於2014年12月31日 18,342 15,174 2,136 99,584 — 135,236

賬面值

於2014年12月31日 39,390 12,492 2,119 119,210 13,162 186,373

於2013年12月31日 39,633 3,633 1,094 76,923 3,523 124,806

本集團樓宇建於中國境內，擁有中期土地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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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土地使用權

本集團

結餘指位於中國年限50年的中期土地使用權的預付租金。

12. 無形資產

商標

人民幣千元

本集團

成本

於2013年1月1日 —

添置 18,318

於2013年12月31日及2014年12月31日 18,318

攤銷

於2013年1月1日 —

年度計入攤銷 193

於2013年12月31日 193

年度計入攤銷 2,290

於2014年12月31日 2,483

賬面值

於2014年12月31日 15,835

於2013年12月31日 18,125

金邦達國際（集團）有限公司（「金邦達國際」是於香港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於 2013年 11月 15日由當時的

控股股東及公司主席盧閏霆先生控制）與本公司簽訂了一份商標協議，就有關在香港、澳門及中國內地

註冊的商標達成了一致如下： (i)金邦達國際同意以美元 3百萬元（折合為人民幣 18.3百萬元）將商標轉讓

給本公司，以及 (ii)有效期自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上市之日至本公司成為該商標之經註冊所有人之日

止，金邦達國際同意以零對價授予本集團獨家使用權。

此類商標的使用權限有時間限制，在5到9年內以直線法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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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貨款

本集團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貨款

— Gemalto的附屬公司 — 10
— 中國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15,900 38,565
— 第三方 257,180 132,419

客戶持有的保留款 27,544 23,081

300,624 194,075

與客戶的付款條款主要為賒賬。發票一般於發出日期起計 30日至 150日內由客戶支付，而客戶持有的保

留款一般於發出發票日期起計六個月到一年內支付。按貨物交付日期（與各自收益確認日期相若）呈列的

應收貨款（扣除呆帳撥備）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齡

0–90日 215,230 149,900

91–180日 31,770 25,200

181至365日 37,006 10,569

超過一年（附註） 16,618 8,406

300,624 194,075

附註： 上述於 2014年 12月 31日賬齡超過一年的結餘包含客戶就貨物銷售而持有的保留款為人民幣

13,057,000元（ 2013年12月31日為人民幣8,087,000元）。

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於2014年12月31日，本集團應收貨款結餘中包括賬面總值為人民幣2,793,000元（ 2013年為人民幣5,107,000

元）的應收貨款，該等款項於報告日期已逾期，但本集團尚未就減值虧損計提撥備，此乃由於報告期末

後已陸續收到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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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逾期但未減值的應收貨款的賬齡如下：

本集團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齡

91–180日 2,623 4,468

181至365日 156 320

超過一年 14 319

2,793 5,107

在釐定應收貨款的可收回性時，本集團監控應收貨款信貸素質自授出信貸起及直至報告日期的變動。本

公司董事認為，由於客戶基礎龐大及互無關聯，信貸風險集中程度有限。

應收貨款並不計息。應收貨款的撥備乃根據銷售貨物或提供服務的估計不可收回金額作出，當中已參考

過往違約經驗及按賬面值與按原先實際利率貼現的估計未來現金流量現值兩者之差異釐定的客觀減值證

據。

呆賬撥備變動如下：

本集團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1月1日 5,519 2,553

就應收款項確認的撥備 2,268 2,972

已註銷壞賬 (527) (6)

於12月31日 7,260 5,519

於報告期末，呆賬撥備指個別減值應收貨款，該等款項已過期一段長時間，且本公司董事認為，根據過

往經驗，收回該等款項的機會不大。

應收貨款包括下列以有關集團公司之功能貨幣以外貨幣計值的金額：

本集團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集團

港幣 1 —

美元 308 243

人民幣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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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其他金融資產

非上市基金指一項國內投資信托管理的基金，其相關金融工具主要包括銀行存款、結算備付金和國內債

券。非上市基金可由本集團全權決定在任何時候贖回。

15. 應付貨款及應付票據

本集團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貨款

— Gemalto的附屬公司 337,706 216,095
— Gemalto的關聯公司

— DataCard Corporation 21,199 22,813
— 第三方 114,861 99,118

473,766 338,026

有抵押應付票據 73,120 90,952

546,886 428,978

本集團一般獲供應商提供 60日至 180日的信貸期。下列為各報告期末本集團應付貨款及應付票據按發票

日期的賬齡分析：

本集團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齡

0–90日 361,167 297,221

91至180日 171,728 119,451

181至365日 12,273 10,124

超過一年 1,718 2,182

546,886 428,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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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貨款及應付票據中包括下列以有關集團公司之功能貨幣以外貨幣計值的金額。

本集團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美元 19,451 84,882

歐元 — 786

日元 — 209

英鎊 22 —

16. 其他應付款項

本集團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客戶保證金 56,638 18,579

應付工資及福利 29,575 34,690

應付增值稅 26,907 3,641

保證金撥備 4,775 —

應付運費及郵資 1,864 1,503

應付上市開支 — 7,527

其他應付稅款 1,077 884

其他應付款項 2,380 2,470

123,216 69,294

管理層討論和分析

金邦達，創新驅動信任

2014年是金融支付行業開拓創新的一年，金融產業與互聯網、電子信息產業相互滲透、不

斷創新，異軍突起，保持高速發展。作為一家植根於金融支付安全領域的創新型科技公

司，本集團在 2014年緊貼金融安全科技、集成電路、電子信息發展的最新趨勢，銳意進

取、持續創新、全面推進，實現了穩定、持續、高速的增長，取得了卓越的業績表現。

總體業績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止的年度內（「回顧期」），本集團實現營業額人民幣 1,521百萬元，淨利

人民幣213.6百萬元，分別較2013年同比增長36.8%和51.6%。由於產品組合的調整，毛利率

較2013年略微下降1.6個百分點，為27.5%；淨利率較2013年上升1.3個百分點，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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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三大業務分部均取得持續穩健發展，嵌入式軟件和安全支付產品實現營業額人民幣

1,264.4百萬元，同比增長 40.9%；數據處理服務取得營業額人民幣 140.3百萬元，同比增長

22.4%；發卡系統解決方案實現營業額人民幣116.3百萬元，同比增長15.8%。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止，本集團在全球不同城市擁有超過 15處運營或辦公場所、 2個研發

中心、 2個數據處理服務中心。本集團業務涵蓋金融機構、政府、企業和零售、交通等領

域，客戶群體包括 400多家中國國內大、中型銀行、 30餘家知名海外銀行、 200餘個省、市

社保政府監管機構、 100多個鐵路、公交、高速公路等交通項目，以及大量的國際知名企

業、零售客戶；多元化的客戶群體包括大量的優質藍籌客戶，並維持長期的穩定的合作關

係，保證了本集團業務的可持續、穩健發展。

回顧期內，海外市場亦取得顯著發展，將業務成功拓展至孟加拉、南非、俄羅斯等多個國

家，並繼續保持在蒙古、越南、菲律賓、港澳地區的領先地位。

持續創新、再創佳績

回顧期內，本集團一如既往將持續創新作為企業發展的核心驅動力，堅持科研導向，在品

質、安全方面不斷革新和提升，最終實現企業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A. 科研導向

科研導向是本集團穩健、可持續發展的源動力。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加大科研投

入，研發投入人民幣 70.34百萬元，佔同期營業額 4.6 %，較 2013年大幅增長 50.4 %；
2014年 12月5日，本集團順利通過CMMI1認證，標誌著本集團軟件開發和研發管理能力

更加成熟，並進一步鞏固研發水平在行業內的領先地位。

回顧期內，本集團進一步加大在軟件方面的研發力度，以自主研發和自有知識產權為

核心，強化嵌入式軟件和安全支付產品的領先優勢。在完全自主的 JAVA平台基礎之

附註1：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Integration，即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是SEI組織（美國卡耐基—梅隆大學

軟件工程研究所）推出的衡量軟件開發管理水平的重要參考模型，代表着國際上最先進的軟件工程

方法，是衡量軟件企業能力成熟度和項目管理水平的權威標準，被公認為軟件企業走向國際市場

的通行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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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本集團緊貼中國政府促進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相關政策，加大與主流 IC（ Integrated
Circuit集成電路）芯片廠商的合作力度，建立戰略合作關係，在金融及其他多個領域展

開積極探索（如移動支付、智慧城市等），並共同推動金融 IC芯片國產化進程。

結合嵌入式軟件和支付平台的持續創新，本集團成功發布多款安全支付產品，獲得良

好的市場反應。顯示卡將餘額查詢、交易記錄和動態令牌等功能集成至標準銀行卡

內，成功實現了安全產品的金融功能的擴展，具備行業的創新標杆意義。而音頻卡空

中圈存項目，則結合手機應用軟件 (APP)，通過音頻接口對音頻異形卡進行空中圈存，
改變傳統的圈存的運作流程，提供了更為便捷的用戶體驗，更有利於移動支付的推廣

和應用。

本集團於2014年9月中國國際金融展成功推出完全具備獨立知識產權的「朋安易」新型支

付系統，為用戶提供創新的便捷安全支付方式；系統以電子貨幣作為支付介質，以智

能安全設備為安全保障，支持線下支付、網路支付，同時覆蓋C2C、B2C、O2O2等支

付模式，在滿足用戶方便快捷支付的需求同時，又提供了芯片級雙重的安全保護。「朋

安易」新型支付系統是本集團在創新支付領域的大膽探索和成功實踐，目前正與多個國

內知名企業共同推進該系統商用試點。

按照中國交通部規劃，中國國內高速公路將實現免停車電子收費系統 (ETC)的全國聯

網。本集團適時推出國內行業領先水平的交通電子收費系統產品，同時符合 PBOC（中
國人民銀行）3.0標準和交通部ETC標準，已於 2014年 4月投入商用，並將在全國積極推

廣，代表了本集團之技術創新在交通領域的成功實踐。

回顧期內，本集團進一步提升系統集成整合能力，將多個其他功能，如考勤、門禁、

消費、商戶管理、圈存、賬務管理等集成至業已成熟並具備高度安全性的支付系統，
通過數據任務平臺，為更多的政府、企業、社區和學校提供便捷的一站式（ turn-key）一
卡通項目服務。回顧期內成功實施的格力園區項目，成功集成世界最大的空調製造商

格力電器工業園區內的薪酬、考勤、消費終端等多個體系，助力中國民族產業發展。

附註2： 分別為個人對個人間電子商務 (Customer to Customer)，商戶對個人電子商務 (Business to Customer)，

線上對線下電子商務 (Online to Off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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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在發卡系統解決方案研發方面亦取得喜人成果，成功推出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

自客戶端至後台服務的整體數據處理方案，支持PBOC3.0標准，實現數據處理的安全性

和成本效率的完美結合。回顧期內，「金邦達即時發卡系統綜合解決方案」榮獲 2014中
國國際金融展「金鼎獎」優秀解決方案獎。這一解決方案新增行業聯名發卡和個性化發

卡功能，支持PBOC 3.0標準，幫助銀行等發卡機構實現快速和定制化服務，顯著提升

競爭力。同在回顧期內推出的集中發卡解決方案，率先實現了從數據到成品卡的全流

程、全自動、全方位的安全流程。這些創新方案的推出強化本集團作為整體解決方案

引領者的市場地位。

本集團緊密關注前瞻科技，以保持企業的研發水平的不斷領先。回顧期內，本集團在

互聯網金融、雲技術、智能安全設備（ NFC、 e SE、BLE3）以及物聯網均投入研發力

量，並已經開發出相關原型產品，將選擇合適時機推向市場。

B . 安全提升

作為一家致力於金融支付安全的創新型科技公司，所提供的不僅是專業的金融支付解

決方案，更是金融支付安全及國家金融信息安全的重要保障。故此，本集團專注於支

付產品安全創新，不斷從物理和邏輯兩方面提升安全可靠度，促進金融支付體系雲 –

管–端的穩定高效運轉。

於用戶端，本集團提供世界領先的嵌入式軟件和安全支付產品，符合EMV (Europay,
MasterCard and Visa)組織和中國銀聯PBOC系列高安全標準的密碼保護機制，對進入的

機構和用戶數據進行高度保密，杜絕金融信息泄露風險。於後台端，本集團提供先進

的數據處理和解決方案服務，對用戶信息實施高度安全的管理和控制。高標準的安全

管理和領先的數據處理保密技術，確保了金邦達連續 20年數據信息安全運行零風險。

在中國銀聯、中國銀監會、維薩、萬事達及國內外各大金融機構所進行的高標准、頻

繁的安全認証及合規審查中，本集團全部順利通過，持續保持行業領先水平。

附註3： 分別為Near Field Communication（近場通訊）， embedded Secure Element（嵌入式安全模塊），Bluetooth

Low Energy（低能藍牙）

– 20 –



C. 品質革新

本集團一直致力於品質的創新和提升，提供最佳客戶體驗。回顧期內，本集團位於上

海的數據處理中心日趨成熟，充分發揮了上海和珠海之間的協同效力，標誌著本集團

在大中華區地理布局上的進一步完善，從而更貼近客戶，提供更為迅捷的服務，顯著

提升了客戶體驗程度。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運營流程實現了進一步的智能優化，完善和部署了SCI2.0數據處理

平台、集成化的新一代數據平台任務系統DTS (Data Task System)、完整的安全及密鑰管

理體制、條紋碼全程監控體系等多項創新項目，在提升品質和客戶滿意度方面效果明

顯。產品質量得到中國銀聯等權威機構的一致首肯，進一步鞏固了本集團在品質方面

的領先優勢。

期後事項

自2014年12月31日至本公告發佈之日無重大事件發生。

驅動未來

2015年全球金融支付行業將繼續保持強勁的發展，同時金融產業與互聯網的進一步融合和

互相滲透，必將帶動金融支付相關產業的高速增長。同時強化國家信息安全和金融支付安

全的國家戰略及嚴格的金融監管制度，將會繼續驅動對於金融安全技術的更高的需求。此

外，中國政府踐行對於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將會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外資金融機構將

在中國獲得更多的獨立業務許可。本集團堅信，以上種種客觀趨勢，將會為本集團 2015年
發展創造較為優越的外部環境。本集團將會憑借自身的研發、品質、安全、國際化運營經

驗等多個獨特優勢，抓住機遇，實現進一步的增長。

2015年，本集團將進一步鞏固核心優勢，堅持研發導向，繼續擴大技術領先優勢。本集團

的創新技術，及其所帶來的世界領先的品質和安全保障，將會幫助客戶實現支付鏈雲 –管 –

端的彼此信任和溝通，為客戶創造最大的價值。同時，本集團也會積極開拓前瞻科技研

究，在互聯網金融、物聯網、智慧城市等領域取得新的突破，將信任和價值的傳遞延伸至

新的跨界領域。

2015年，本集團將積極謀求業務領域的擴展。在地理範圍上，將積極順應中國銀聯在全球

的布局戰略，穩步拓展海外市場，將本集團優質的服務延伸至更廣闊的區域；在業務分部

方面，本集團將透過資本市場運作、與國內外領先者的強強合作在移動支付、安全支付設

備等方面，形成業務發展整合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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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相信， 2015年，在正確的戰略指引下，在管理層及全體員工的共同努力下，將會繼

續取得穩健的發展，為股東創造持續的、可觀的回報。

股息

2014 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3年年度末期 — 每股普通股港幣4.8仙
（於2014年3月21日派發，基於830,000,000股） 31,540 —

2012中期 — 每股普通股港幣24,322元
（於2013年5月30日派發，基於1,000股） — 19,721
2012中期 — 每股普通股人民幣71,972元
（於2013年7月1日派發，基於1,000股） — 71,972

31,540 91,693

報告期末後，董事會建議就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止年度末期股息為每股普通股港幣 10.0仙
（ 2013年為港幣4.8仙），且須在即將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上獲得股東的批准。

所得款項用途—初次公開發售

本公司股份於 2013年 12月 4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掛牌，該首次全球發售所得

款項淨額約為人民幣 974.6百萬元（扣除包銷傭金及相關費用後）。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本

公司並未按本公司 2013年 11月 22日發佈的招股章程所披露以外的目的使用該筆所得款項淨

額。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截至2014年12月31日 ,本集團已抵押銀行存款，銀行存款及現金，以及銀行定期存款總共約

為人民幣765.4百萬元，2013年末的約為人民幣1,324.3百萬元。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本集團流動資產為人民幣 2,102.4百萬元，較 2013年的人民幣 1,801.9
百萬元，增長了16.6%；本集團於2014年末的流動比率為3.0，流動性非常好。

2014年末本集團銀行貸款及來自關聯方的款項為人民幣 0.0元， 2013年末為人民幣 15.3百萬

元； 2014年末資本負債比率為 0%， 2013年末為 1.1%（資本負債率比率等於年末所有計息銀

– 22 –



行貸款及來自關聯方貸款╱應付款之和除以總股本）。本集團於2013年12月31日的資產負債

率為30.5%（ 2013年為28.2%）（資產負債率等於總負債除以總資產）。

員工及薪酬政策

於 2014年 12月 31日，本集團聘用 1,773名（ 2013年為 1,561名）全職員工，較上年增加 212人。

研發團隊規模得到進一步的擴大。

人力資源是集團最重要的資產之一。除了提供具有競爭力的薪酬制度外，本公司亦為員工

提供專門並具有挑戰性的發展及培訓計劃。整體而言，本集團將每年進行一次薪酬檢討。

除薪金外，本集團根據中國內地的相關法律、法規為中國內地的全部員工提供退休、失

業、工傷、生育和醫療等社會保險計劃。本集團亦按照中國當地規定為中國內地員工實施

住房公積金計劃。

企業管治

本集團已遵守全部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成立審核委員會並設有其職權範圍，於本公告日期，審核委員會

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麥永森先生，朱立軍先生與劉建華先生。麥永森先生為審

核委員會主席。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14年12月31日的年度業績。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定股東有權出席並於 2015年 5月 21日（星期四）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上投票，所有過戶

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須於 2015年 5月 18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

戶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本公司將於

2015年 5月 19日（星期二）至2015年5月21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

記手續。

為確定股東有權獲派本次建議之期末股息，所有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須於 2015年 5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見

上文）。本公司將於 2015年 6月 1日（星期一）至 2015年 6月 3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天，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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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待於 2015年 5月 21日（星期四）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上取得批准

後，上述股息將於 2015年 6月 18日（星期四）派發予於 2015年 6月 3日（星期三）營業時間結束

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由本公司上市日起至 2014年 12月 31日止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用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列的有關董事證券交易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已確認，由上

市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期間內均遵守標準守則。

刊發中期業績及2014年年度報告

本年度業績公告載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goldpac.com)。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之年度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刊載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

站。

承董事會命

金邦達寶嘉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盧閏霆

香港，2015年3月19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盧閏霆先生（主席）、侯平先生、盧潤怡先生及盧小忠先生；非執行董

事：丁道一先生和Christophe Jacques PAGEZY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麥永森先生、朱立軍先生和劉建華先

生。

本公告以中、英文編製，如有衝突，以中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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